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

 公   告 

2023 年第 14 号 

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《电梯监督检验和

定期检验规则》《电梯自行检测规则》的

公告 

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，在电梯检

验检测改革试点的基础上，市场监管总局制修订了《电梯

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》（TSG T7001—2023，以下简

称新版检规）和《电梯自行检测规则》（TSG T7008—

2023，以下简称检测规则），新版检规和检测规则自发布

之日起施行。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。 

一、做好实施过渡 

为平稳有序做好电梯检验、检测工作，实施过渡期为

1 年。过渡期内，对于监督检验，根据电梯施工单位的申

请，各地可以选择新版检规或者原有的《电梯监督检验和

定期检验规则》（TSG T7001～TSG T7006，以下简称旧



版检规）进行检验；对于定期检验和自行检测，各地结合

本地区检验检测改革试点方案，合理选择相应检验、检测

规则实施相关工作。 

过渡期满后，电梯检验、检测工作均应当严格依据新

版检规和检测规则进行。对于买卖双方于新版检规发布日

期（不含）之前签订供货合同，或者已经通过公开招投标

确定中标，并且需要在过渡期满后实施安装监督检验的电

梯，应当在 2023 年 7 月 1 日前，由电梯制造单位或其委

托的安装单位书面告知项目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。

此类电梯进行安装监督检验时，新版检规附件 A1.2.2.7、

A1.3.3 可以按照旧版检规的要求进行检验，新版检规附件

A1.2.4.3 (1)、A1.3.12.1、A1.3.12.3 可以不检验；其后的

定期检验、自行检测的相应项目也按照相应要求进行。 

二、做好检测人员执业公示 

从事自行检测的电梯使用或维护保养单位，应当在相

关执业公示网站为本单位的检测人员办理执业公示，网址

为：http://219.141.208.170/casei/ 。检测人员从业资格和执

业情况可登录执业公示网站查询，网址为：http://219.141.

208.170/casei/register/personPublicAction!getProvincePerson

InfoForm.action 。各地承担自行检测工作的电梯使用、维

护保养单位情况，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可在执业公示网站登



录查询，网站咨询电话：010-59068824。执业公示和查询

均不收取费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 市场监管总局 

2023 年 4 月 2 日 

 


